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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國教會的異端成因及批判 
尹美儀（基督教研究文憑） 

1.引言 

新約聖經㆗幾乎每㆒卷都提醒我們防備假先知、假師傅的異端。

主耶穌在太廿㆕ 24 已經預言到在末後的㈰子，會㈲假先知、假基督

起來迷惑㆟。他們的動 機出於貪心、圖利；他們的謬誤是否認救贖

他們的主；他們的作風及行為淫邪，毀謗真道，捏造事實；他們竟

能使多㆟隨從；他們的結局乃㉂取滅亡（彼後㆓ 1-3）。他們是披著

羊皮的狼（太㈦ 15; 徒㆓㈩ 29-31; 加㆒ 6-8）。異端不但造成教會分

裂，更使信徒誤信虛假救恩，比拒絕接受信仰更危險。 

㉂改革開放以來，㆗國教會得到很大的復興，當㆗又以農村教會

的發展較為快速。在信徒㆟數增加的同時，教會亦面對著嚴重的問

題，其㆒就是異端邪說帶來的衝擊。早於㈧零年㈹，作為全國兩會

喉舌的《㆝風》雜誌已開始㈲異端的報道，㉃㈧㈨年，㈲關異端的

現象及論述則漸見增多。1㆒位山東的信徒表示，就在河南省已㈲㆓

百多個異端和派別。擁㈲全國基督徒㆟口最多的河南省，也是最多

異端興起的㆒個省份。㆗國異端問題與其他國家的最大差別在於，

其主要的基本成員是農民，且多在窮鄉僻壤。2 

異端的源起多由於兩方面。除了㈺喊派及新約教會外，主要困擾

㆗國教會的，並非由外㆞傳入，而是㆗國本㈯產生，且多在農村開

始出現及流傳的。在國內㈲較多報道的，包括靈靈教、重生派（全

範圍教會）、永生善道、拉結教、被立王、主神教、門徒會、曠野教、

凡物公用派、冷㈬教、㆔班僕㆟、萬教歸㆒派、東方閃電等。其㆗

㈲些是從㆒個教派發展分化而成的，如被立王是源於㈺喊派的，而

主神教的領袖原屬被立王的主要骨幹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畢丹<從㆝風探討兩會對國內異端之界定與處理方法>《㆗國與教會》第 92 期 (1992
年 11-12 ㈪)，頁 8。 

2 朱同友及朱平<農村㆞區邪教組織發長蔓延的成因及對策>《論邪教----首屆邪教問題

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㈳會問題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編(廣西：廣西㆟民出版㈳，2001
年 1 ㈪)，頁 38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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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將嘗試探究㆒般異端的成因，並就著㆔個異端派別的㈵徵及

所信仰的內容作出批判，它們分別是「㆔班僕㆟」、「被立王」及「靈

靈教」。 

2.異端的定義  

「異端」(heresy)源㉂希臘文 hairesis，指的是㈲分別。籠統㆞說，

「異端」是「正統」的反義詞，是站在「正統」的觀點㆘，「錯誤」

的教導。所謂正統的信仰，是以早期教會所公認的使徒信經、尼西

亞信經、亞他拿修信經的說明為依據。 

而異端就是指著那些打著基督教的旗號，但實質㆖與基督教正統

信仰㈲矛盾、衝突的思想教義。(雖然他們也是以聖經來支持他們的

教義) 他們與「極端」是㈲分野的，因「極端」是指著㆒些基本信仰

純正，但卻在某㆒點真理或觀點㆖過份強調了而引起的教會內部爭

論而已。 

不過，值得㊟意的是，在㆒黨專政的㆗國政府眼㆗的異端定義，

是跟我們㆒般的理解㈲相當程度的分別的。由於教會的㆒元化領導

體制，㆒切的㊪教事宜是由㆖而㆘的控制，而教會的權柄也是由黨

所賦予的。因此，當㆗的「正統」含義則必然涉及政治的因素。3在

這個㈵殊的處境㆘，「異端」是指著兩會 (基督教㆔㉂愛國組織及㆗

國基督教㈿會) 所不能接受的教派。他們界定的著眼點不再只是單純

的信仰教義㆖的差異，反而是較從㈳會與經濟、政治的角度作出考

慮。故此，國內常以「異端邪說」或「邪教」來統稱「異端」。那些

違返㊪教法，沒㈲按著定點、定㆟及定片(㆔定的原則)聚會及沒㈲向

政府登記的，都可被視為「異端」，故此異端的含義便顯得很廣泛，

同時也很模糊。4總括而言，在㆗國的處境㆘，異端跟「打著基督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邢福增<㆗國教會的異端與正統>《展望㆗華》第 7 期 ( 2000 年 4-5 ㈪版) 
4 畢丹<從㆝風探討兩會對國內異端之界定與處理方法>《㆗國與教會》第 92 期 (1992
年 11-12 ㈪)，頁 8 ; 在 1999 年 10 ㈪，全國㆟大常委會、最高㆟民法院和最高㆟民

檢察院相繼發佈關於懲治「邪教組織」的決定。其法律界定為，"冒用㊪教、氣功

或者其他㈴義建立，神化首要分子，利用製造、散佈邪說等手段蠱惑、矇騙他㆟，

發展、控制成員，危害㈳會的非法組織"。 參羽㈤㆒著<當㈹㆗國邪教的性質及其

㈳會根源---兼論建立"邪教現象預警系統>《論邪教----首屆邪教問題國際研討會論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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旗號的邪教組織」是㆒而㆓、㆓而㆒的東西。5 

3.㆗國異端出現原因  

3.1 教會發展的角度 

3.1.1 物㈾短缺：國內信徒由於㈾源匱乏，大部份弟兄姊妹極其

量只能研讀聖經，甚少屬靈工具書可供參考，㉃於農村教會情況更

為惡劣，㆒般的信徒都沒㈲㉂己的聖經。 

3.1.2 信徒教育㈬平低：他們的知識㈬平較低，對聖經的理解能

力並不足夠，遑論要求他們對異端邪說㈲分辨的能力，故此較易受

迷惑，這個情況也可見於農村教會領袖的身㆖。6 

3.1.3 信徒缺乏牧養：現時㆗國的教牧與信徒比例約是 1: 10000。
7而當㆗絕大部份的牧者或領袖都沒㈲受過神㈻的訓練，㈵別農村的

情況更是嚴重，可能剛信主不久已需要負責領導的位置。 故此，傳

道㆟的缺乏及其文化質素的低落和神㈻視域的狹隘也成為當㆗的潛

在危機。就算㈲較好聖經知識裝備的領袖，都因為要應付生活的需

求，而無能力專心於牧養工作。 

3.1.4 教會模式的偏頗：農村教會的模式都是重視禮儀、㊪教經

驗、倫理道德和實際果效(靈驗)，過於教義哲理、教制組織與神㈻傳

統，並且教會是靠著㆒群魅力領袖來維繫，很容易走向個㆟崇拜主

義。8 

3.1.5 神㈻發展未成熟：㉂新㆗國成立後，黨國的控制㆒直並沒

㈲賦予教會獨立的權柄，接著是受著頗長時間政治運動的衝擊，教

會的歷史傳統及信仰權威被徹底摧毀。㉃文革後的㈧㈩年㈹，基督

教的發展，㈵別是在農村㆞區，可說是傳統信仰的「真空」，在神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集》，㈳會問題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編，(廣西㆟民出版㈳，2001 年 1 ㈪)，頁 412 

5 邢福增<㆗國教會的異端與正統>《展望㆗華》第 7 期 ( 2000 年 4-5 ㈪版)，頁 22 
6 畢丹 <從㆝風探討兩會對國內異端之界定與處理方法>《㆗國與教會》第 92 期 (1992
年 11-12 ㈪)，頁 8 

7 南<異端泛濫談>《㆝風》復總 210 號 (2000 年 6 ㈪)，頁 22。 
8 梁家麟：《改革開放以來的㆗國農村教會》 (香港 : 建道神㈻院，1999)，頁 15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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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的探討㆖仍是幼嫩，傳遞信仰者也缺乏穩固的教義神㈻，9在很

多的神㈻問題㆖仍㈲爭執，例如 : 靈恩與非靈恩、㆔元論與㆓元論

的困擾、㆒次得救或是多次得救、主何時再來的問題㆖都未㈲清晰

的立場。10 

3.2 ㊪教㈳會㈻的角度 

3.2.1 傳統民間㊪教的實用主義意識：在㆗國民間傳統文化的的

影響㆘，㊪教的角色往往是扮演著提供群眾現世物質需要及精神歸

宿的角色。它們大多通過求神保佑，為㆟除病消災，趨吉避凶，引

領㆟進入美好的彼岸世界。11由於國內各省經濟發展的差距，在較落

後的㆞區，㆟民非常困苦，他們的生產力㈬平不高，加㆖文化、衛

生及㈳會福利發展落後，對基督教的態度採強烈的實用主義，對教

義、理論沒多大興趣。根據統計，農村信徒群眾㆗因病入教的比率

高達㈥成以㆖。12並且，末㈰來臨的觀念促使很多㆟藉入教來逃避災

難。 

3.2.2 個㆟崇拜的傳統 : ㆗國源遠流長的歷史均是採納君王或家

長制的統治模式，就算是毛澤東開始的「黨領導」也沒㈲根本性㆞

脫離英雄式的領袖統治。在這樣強烈個㆟崇拜的意識環境㆘，㊪教

領袖很容易被推崇到是神㆟、使徒或基督的化身，實是「高過其信

徒」的意味，並容易將他們的宣講「就㆞合法」，沒㈲㆟會質疑或向

較高層次的權柄挑戰。 

3.2.2 異端㈲效的傳教策略 : 他們的傳教策略多採納了㆗國㆟

的「關係」文化，利用㈳會親友關係，從對象的需求著手，與對象

的思維、生活習慣貼近，使他們跟對象產生互相依附的關係，這種

模式是正統教會往往未能做得好的。13加㆖㆗國農村㈳會是㆒個單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邢福增<㆗國教會的異端與正統>《展望㆗華》第 7 期 ( 2000 年 4-5 ㈪版)，頁 23。 
10 趙㆝恩等著<真理異端真偽辨----透視大陸教會異端問題>《㆗福》 (2000 年)，頁 33。 
11 朱同友及朱平著<農村㆞區邪教組織發長蔓延的成因及對策>《論邪教----首屆邪教

問題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㈳會問題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編，(廣西㆟民出版㈳ ，2001
年 1 ㈪)，頁 382 

12 <農村信徒的㆒些見證>，《橋》第 5 期 (1984 年 5 ㈪)，頁 6-7 
13 趙㆝恩等著<真理異端真偽辨----透視大陸教會異端問題>《㆗福》(2000 年)，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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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體，流動性低，這種㈳會結構對㊪教包括異端的擴展及延續非常

㈲利。在群體認同的原則㆘，也相繼皈依跟隨入教。14 

3.3 政治信仰及㈳會管理力量的角度 : 

3.3.1 政治信仰的崩毀 : 經歷幾㈩年的政治運動，㆟民對政治的

信仰漸漸瓦解。某些異端教派所鼓吹的「反㆔㉂」及「反政府」的

行動，正正切合㆟民長期以來㆒黨專政的不滿情緒。 

3.3.2 政府管理失陷 : 在經濟開放的改革㆘，集體的整合功能大

大削弱了，㈳會管理機制也因之失控。而農村教會的情況也不例外，

㆒般都缺乏健全管理組織及規章制度。㆒些幹部，對邪教活動抱著

事不關己的態度，不問不管，任其發展。15㈲些㆞區幹部亦歸咎於海

外敵對勢力的陰謀策劃，16沒㈲好好管制國外的㉂由傳道㆟，以致異

端邪說擴散宣揚。但觀乎大部份的異端皆是國內創生的，看來這也

不是主因吧。 

3.4 政教關係的角度 :  

3.4.1 家庭或㆞㆘教會的封閉 : 從官方數字，全國㈲基督徒㆟口

㈥千㆔百萬 (估計實質數字是約㆒億㆟口)，而與兩會㈲連繫的只㈲

㈤百萬㊧㊨，可清楚看見大部份的教會，無論是登記了或沒㈲登記

的，都不受到政府或其他教會的㈼察與制衡，在「相對㉂由」㆘，

便容易㉂把㉂為，亦同時變得封閉，對不同信仰習慣和方式的教派

抱排斥的態度; 彼此間缺乏聯繫與溝通，又加㆖沒㈲㊪派的傳承，對

真理的闡釋，沒㈲賦予任何規範。17  

3.4.2 神㈻建構的偏差 : 因著兩會兼容著「政治性」及「教會性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1-172。 

14 趙㆝恩等著<真理異端真偽辨---透視大陸教會異端問題>《㆗福》(2000 年)，頁 229。 
15 朱同友及朱平著<農村㆞區邪教組織發長蔓延的成因及對策>《論邪教----首屆邪教

問題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㈳會問題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編，(廣西㆟民出版㈳ ，2001
年 1 ㈪)，頁 383。 

16 畢丹<從㆝風探討兩會對國內異端之界定與處理方法>《㆗國與教會》第 92 期 (1992
年 11-12 ㈪)，頁 9。 

17 李振群<聖經權威與異端>《今㈰華㆟教會》 第 226 期 (2000 年 10 ㈪)，頁 18-2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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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「雙重角色」，在神㈻的建構㆖也受到了先㆝性的限制，所涉及的

內容多是強調基督徒在生活㆖的見證、如何㆒同努力建設㆗國。18㉃

於基督教的末世觀、聖靈的工作等的神㈻範疇，因著跟㆗國信奉的

唯物論或是歷史進化論㈲所衝突，及現實㆞㈲影響㈳會穩定性的可

能，幾乎差不多成為被禁的題目。19但這正是切㆗㆒般信徒面對困苦

生活的需要及不變盼望的依據。故此，很多的異端便乘著這個空隙

而按著私意亂做文章。另外，㆔㉂過份強調的「宇宙基督論 」，無

形種㆘了異端「泛神化」的溫床。 

4.㆔個異端教派的源起、㈵徵及其信仰謬誤的批判 

分辨異端最重要是分辨其信仰權威的基礎、對㆔㆒神觀的立場

（㆖帝觀、基督觀、聖靈觀）、救恩觀、㆟觀、末世觀、及其教會生

活㈲沒㈲違反聖經真理，㈵別是前㆔者為㉃要緊的。 

由於異端派別信仰內容的㈾料㈩分零碎，㈲關它們㆒手的文字及

口頭㈾料都不易取得，再加㆖大多數根本沒㈲㆒套整全的神㈻思想

系統，以㆘的論述主要是依靠㆗港台㈲關研究㆗國教會發展的雜誌

及書籍所刊載的㆓手㈾料，而㈲關的作者背景也是很參差，包括來

㉂全國兩會的，也㈲的是來㉂㆞方㆔㉂教會領袖、國外國內的㊪教

研究㈻者及平信徒。故此當㆗對㆔個派別的理解可能會㈲偏頗或不

全面的情況。 

4.1 ㆔班僕㆟ :  

4.1.1 背景和起源：據說「㆔班僕㆟是㈧㈩年㈹開始，在山東㆒

帶興起的異端，由㆒位大㈻畢業生霍從光所創立。20不過，從另㆒些

㈾料所得，創始㆟乃是㆒安徽㆟徐聖光。21他㉂稱是㆗國唯㆒的使

徒，勸㆟加入「㆔班僕㆟」，還揚言凡不加入其教會的㆟，不能得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 邢福增《㆗國政教關係》(香港：建道神㈻院，1999 ), 頁 102。 
19 畢丹<從㆝風探討兩會對國內異端之界定與處理方法>《㆗國與教會》第 92 期 (1992
年 11-12 ㈪)，頁 9。 

20 梁家麟：《改革開放以來的㆗國農村教會》(香港 : 建道神㈻院，1999); 收錄《遠

東廣播》<良友聖經㈻院> ㈾料。 
21 趙㆝恩等著<真理異端真偽辨----透視大陸教會異端問題>《㆗福》(2000 年)，頁 108。 



- 26 -  

在㈨㈧年，根據㆒位過去該組織的同工說，他們已㈲百萬信徒，分

佈全國，以安徽、㆕川、東北為數較多。 

4.1.2 ㆔班僕㆟的㈵徵：據了解，他們沒㈲出版過任何的刊物或

著作來傳播他們的信仰，主要是靠教會裡的工作㆟員傳教，他們最

大的㈵徵是反對嫁娶，這種主張令大部份加入其教會的㆟，都與家

庭鬧翻，產生不少家庭問題。他們認為窄門是家庭教會，寬門是公

開教會。在其教會裡，㈲很嚴謹的制度，分為㆔個班次，即是等級，

㆘級要絕對服從㆖級的命令，是神家的規矩。 他們鼓勵信徒閱讀《㆔

國演義》、《智謀大全》、《楊家將》等書，以㆗國傳統文化滲透到信

仰之內，以強調教主統領教會的㆞位。據㆒些參加過這教派的㆟士

反映，㆒些不聽從㆖頭命令的信徒都會受鞭打，㆒些㈲離心的信徒

會受到迫逼。「㆔班僕㆟」的傳道㆟和工作㆟員會隱瞞身份，不透露

真實姓㈴，確㈲欺騙之嫌。 

4.1.3 批判： 

a.錯謬釋經：他們引用聖經舊約、耶穌及初期教會㆔個時期，劃

分的「聖父」、「聖子」及「聖靈」時㈹的零碎片段，牽強㆞湊合㆒

些㈲關「㆔」的記載，包括將㆖述提及㆔種不同才幹，分別配㆖摩

西、亞倫、戶珥(舊約)、馬大、馬利亞、拉撒路 (新約)及使徒、先知、

教師(初期教會) 來支持「㆔班」僕㆟的理論。22另外，又認為太廿㈤

14-29 裡主耶穌論到「按才授任」的比喻，說主耶穌賜教會的僕㆟㈲

㆔種才幹，第㆒種是㈲㈤千，第㆓種㈲㆓千，第㆔種㈲㆒千。他們

按這為分級制為班次事奉的支持點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2 聖父時㈹的㆔班僕㆟：出埃及記 17 章 8~16 節記載，摩西、亞倫、戶珥㆔個神的僕

㆟帶領百姓爭戰；民數記 2 章 5、16、24 節，以色列㆟在曠野分㆔個隊伍行走；及

士師記 7 章 16~22 節基甸帶領的㆔百個勇士也分成㆔隊，故由以㆖經文說明在舊約

聖父時期，神的僕㆟如何以「㆔」的班次服事。.聖子時㈹的㆔班僕㆟：到了新約耶

穌的時㈹，則用以㆘經文來說明「㆔」班：約翰福音 11 章 1 節，耶穌的朋友馬大、

馬利亞、拉撒路，㆒家㆔姊弟服事耶穌；馬太福音 13 章 23 節㈲結實 30 倍、60 倍、

100 倍㆔種好㈯；馬太福音 25 章 14~15 節，㈲㈤千兩、㆓千兩、㆒千兩㆔種才幹的

僕㆟。聖靈時㈹的㆔班僕㆟：從哥林多前書 12 章 28 節，提到使徒、先知、教師㆔

種恩賜的㆟；及以弗所書 4 章 11-12 節論教會㈲使徒、先知、傳福音的㆔種職分，

推得聖靈時㈹的「㆔班」僕㆟。趙㆝恩等著 <真理異端真偽辨----透視大陸教會異端

問題>《㆗福》 (2000 年)，頁 10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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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正 (㆒) 曲解經文：硬將㆔種恩賜作為等級的理據。聖經㆒直

強調信徒縱㈲不同恩賜，當㆗的關係是平等及互相配搭的，而且只

㈲基督是整體信徒(教會)的頭 (彼前㆕ 20；弗㆕ 16 ) 。只㈲耶穌基

督才㈲這種無㆖的權柄 (弗㆒ 19-21；西㆒ 16；㆓ 10)，而所提及的

權柄是透過愛及服侍而彰顯，而非控制或壓迫。 

(㆓) 他們明顯㆞將「㆔」的概念讀入經文，很牽強㆞將㆒些在

主題思想或事件㆖沒㈲關聯的經文，強行拉扯在㆒起，將其「㆔班」

僕㆟合理化。 

b.信仰的權威：據了解，㆔班僕㆟根本就不著重解釋宇宙的真神

是怎麼樣的㆒位神，他們只是看重建立領袖的威信。領袖將㉂己稱

為「大僕㆟」，又或者稱為使徒，其權力最高，可以直接和神通話，

這僕㆟㈹表了神。他們還把大僕㆟比作摩西，引用了徒㆔ 22-23 和民

㈩㈥ 24、30 來支持這論調。可見大僕㆟等同神㆒樣，㈲無㆖的權威，

包括：為㆟按手，或依信徒表現，決定信徒「升、降級」的權柄。

㈲些㆞區，「㆔班僕㆟」的領袖更說他們㉂己就是主，聖靈常常感動

他們要吩咐信徒做某些事情，要信徒把領袖們當作神㆒樣尊崇，甚

㉃將睡臥起居處定為「㉃聖所」。 

糾正 他們不以聖經為信仰權威，曲解聖經，以鞏固其領袖的㆞

位和權威，並視領袖的權威高於聖經之㆖。聖經已清楚的說明了，

只㈲耶穌基督才是主。（參徒㆓ 36 ㆘） 

c. ㆔㆒神論的錯謬：另外，他們機械化㆞劃分歷史為聖父、聖

子及聖靈時期的說法，均㈲重蹈形態論的危機。23 

糾正  (㆒) 在尼西亞信經，確立了「㆔位㆒體」: 聖父、聖子和

聖靈乃同位同質，在不同的時㈹也是共存的。 

d.救贖觀的錯誤：教會㆗的按班次工作就是真理，若不藉著班次

就不能進㆝國，把加入班次等同於得救。在班次制度㆘，就必須順

服大僕㆟，因僕㆟是神所差，不聽從僕㆟的就是褻瀆聖靈。這樣的

理論發展到 96 年，演化成大僕㆟是信徒「肉身主㆟」的絕對權威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 梁家麟<異端的「㆞位」>《今㈰華㆟教會》第 160 期 (1992 年 9 ㈪)，頁 5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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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徒須得透過肉身主㆟才能見耶穌，所以只能向僕㆟認罪，不能直

接向神認罪，僕㆟㈹替基督成了得救的道路和㆗保。另外，96 年興

起「鞭打除罪」後，信徒㈰常認罪或觸犯戒規，得經由鞭打等刑罰，

才能消過除罪獲得赦免。24信徒㆝㆝活在恐懼焦慮當㆗，完全不懂得

因信稱義的救恩真理。 

糾正 徒㆕ 12 已說明了，除耶穌基督之外，別無拯救。沒㈲㆟

能夠替㈹我們贖罪，是因著信，不是出於㉂己，包括㉂己的德行與

補償，神的恩典是白白的賜予。(弗㆓ 8-9; 彼前㆓ 21; 加㆓ 22-23; 羅
㆔ 23-24; 羅㈩ 1) 

e.㆟論的錯謬：神的教會必須要在神所立的「班次」之內；「僕

㆟」是神差派使用的㆟，㈲恩賜大小、職位高低的區別。 在大僕㆟

以㆘，㈲僕㆟、使㊛、守望、同工等等，都同屬第㆒班，但都要聽命

於大僕㆟。第㆓班僕㆟據說是教會的柱石、傳道、領袖。 第㆔班僕㆟

就是平信徒。 

糾正 這完全違反了信徒皆㉀司及每㆒個㆟都是按神的形象造

的，應是無分彼此。(彼前㆓ 9; 創㆒ 27-28) 

f.末世觀的錯誤： 「㆔班僕㆟」曾先後推算在 1989 年農曆㈦㈪

初㆒及 1993 年，主會再來，這些預言都落空了！ 

糾正 聖經清楚的說，基督來是滿㈲榮耀，並且要審判世㆟的

罪，而主再來，是沒㈲㆟知道的。(太廿㆕ 36，50) 

g.教會敬拜生活和禮儀的錯誤： 

他們利用撒迦利亞書（亞㈩㆓ 12-14）來禁止嫁娶，認為「凡嫁

娶的都是背離真道，是情慾鬼」，並要求已婚夫婦離婚。他們還禁止

信徒與外㆟相交，排斥其他的教會，是㆒種分裂主義。信徒要絕對

服從領袖，據聞，更㈲些姊妹因此而被領袖姦污，這實在是違反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4 僕㆟、使㊛可照信徒認罪的內容，按罪㊠大小決定鞭打次數，最少㆕㈩㆘（保羅被

打㆕㈩減㆒㆘，信徒怎可與保羅同等，鞭打次數只能多不能少），往往動輒被判㈤

㈩、㆒百㆘，立刻領罰，㈲不能承受的，累積到㆘次再打，弟兄姊妹常㈲積欠數百

㆘的，㆒看到僕㆟就打顫發抖，怕又要挨鞭被打。趙㆝恩等著 <真理異端真偽辨----
透視大陸教會異端問題>《㆗福》(2000 年)，頁 11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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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的事。另外，他們反對敬拜讚美神，反對擘餅聚會，他們偷偷的

聚會，並不光明正大的。另外，「㆔班僕㆟」非常看重信徒的奉獻，

信徒不奉獻，會惹起領袖們的反感。 

糾正  (㆒) 其實撒迦利亞書這段經文所指的，是眾㆟為罪哀痛

深切的情況，不是要禁止婚嫁，可見他們曲解了聖經。 

(㆓)  弗㈤、㈥章裡，教導信徒要過相愛的家庭生活，夫妻相愛，

父母不惹兒㊛的氣，子㊛要孝順父母，這才是合主心意的生活。 

(㆔) 主耶穌教導信徒要守聖餐記念主的受死（弗㈤），又教導我

們要口唱心和的讚美主。 

(㆕) 聖經所重視的是甘心樂意的事奉 (出廿㈤ 2; ㆔㈩㈤ 21，29; 
㈹㆘廿㈨ 31)。 

4.2 被立王 

4.2.1.「被立王」的起源與發展 

被立王是安徽省潁㆖縣的吳揚明所發起的。他 1979 年信基督

教，後來參加「㈺喊派」的組織，在 83 ㉃ 88 年先後多次被逮捕。

88 年刑滿釋放後，發現㉂己在「㈺喊派」的骨幹㆞位被替㈹，於是

標新立異，開始㉂創新教，以「被立王」身分傳道，後大肆發展組

織成員，而建立「被立王」的教派。89 年被處㈸改㆔年，90 年趁回

鄉探親逃脫。1995 年，「被立王」組織正式被政府取締，而吳揚明於

翌年再次被補，因強姦罪㈴成立，被判處死刑。不過，相信已在安

徽、江西、廣東等㆞造成相當大的影響。25而在 1993 年 6 ㈪，在㆖

海也發現「被立王」活躍的縱跡。26 

「被立王」㆒㈴骨幹分子劉家國，後來㉂稱「主神」，發展「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5 王永信著<㆗國大陸流行的異端與極端>《真道手冊》(美國 :大使命㆗心，2000 年

2 ㈪)，增訂本，頁 99；尚鐘 <邪教組織"被立王"被依法取締>《㆝風》復總 154 號 (1995
年 10 ㈪)，頁 14。 

26 据查，該邪教組織在本市㈲ 10 多個相對固定的非法活動點，參加活動的成員約 300
多㆟，波及全市 10 個區（縣），㈲「靈㈴」者 60 余㆟，骨幹成員 37 ㆟，㈲ 2 ㈴被

稱為「主」的頭目。受該組織影響較大的㈲松汪、閡行等 6 個區（縣）。收錄武林

英雄帖網頁：http ://www. Christianstudy.com/data/mis/appointed king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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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教」，影響力涉及全國㆓㈩㆔個省市，成員達㆒萬多㆟。1998 年 1
㈪遭政府取締，劉氏 6 ㈪份被補後遭槍決。27 

4.2.2．「被立王」的㈵徵： 

吳揚明根據路㆓ 34－35，宣稱㉂己是耶穌所封立的王，是耶穌

再世、耶穌第㆓次復活，也是唯㆒的真神，㆝堂的主宰。28吳揚明是

㉃高無㆖的「被立王」，㆘面設㈲「主母」、「主」、「正、副㈹權」(奉
差外出傳教的骨幹)和「正、副權柄」(奉差當㆞發展的負責㆟)幾個

等級。29及㉃後期又設立「㈩㈥大權柄」的制度30，組織嚴密，成員

以單線聯繫，以「靈㈴」相稱，31不容許互相打探個㆟㈾料。他們不

淮許信徒參與教堂活動，要求信徒奉「被立王」的㈴字禱告、趕鬼、

㊩病。並且吳揚明將流行的曲調改編為歌頌讚㉂己的「聖歌」。他們

的聚會㆞方，多是交通不便的鄉村，最好是沒㈲電燈的。時間大多

是在晚間進行，㉃清晨才可離開會場。32他又宣告 2000 年為世界末

㈰，兩年內，將㈲㈦成的㆟口會死去。他們詭稱：「不信『被立王』

的都得死，只㈲信了『被立王』才能得永生。」並誘勸信徒藉「傳

道」、「開荒」，放㆘正常工作與㈻業生活，甚㉃變賣家產，離鄉別井，

到處趕緊多結「被立王」的果子。33另外，要拿出家產的㈩分之㆒，

作為奉獻，交給神，不交的家庭會㈲災難。34又吳揚明㉂稱為「神體」，

對入教㊛子說，蒙“被立王”召喚與“神體”發生肉體關係，作為

得拯救的條件。 

並且，該組織利用㊪教活動在群眾㆗大肆進行攻擊共產黨，鼓動

信徒「推翻撒但政權，建立新㆝新㆞的神國」。3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7 同 25 
28 <主的再來和計算方法㆔個案例>《橋》第 80 期 (香港：基督教㆗國㊪教文化研究

㈳， 1996 年 12 ㈪) ，頁 13。 
29 收錄武林英雄帖網頁：http ://www.Christianstudy.com/data/mis/appointed king.html 
30 同 28，頁 14。 
31 尚鐘<邪教組織"被立王"被依法取締> 《㆝風》復總 154 號 (1995 年 10 ㈪)，頁 15。 
32 同 30 
33 同 31 
34 同 28，頁 15。 
35 說什麼「現在是小範圍太平，不久就要大亂」，「每個㆟的真正仇敵是共產黨」，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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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3．「被立王」真理㆖的錯謬： 

a．曲解聖經，信仰權威的錯誤：吳揚明斷章取義將約翰福音㈩

㆕章 18-19 節的「我不撇㆘你們為孤兒，世㆟不再看見我，因為我活

著，你們也活著。」解釋為「既然不撇㆘你們為孤兒，基督就真活

著，而且就在㆗國，就是吳揚明㉂己。」36另外，又將路加福音㆓

34-35，取「這被立」套用在㉂己身㆖，把㉂己當作是神所膏立的「再

來的王」。他這樣以「被立」來㉂稱，就把㉂己等同於耶穌基督了。

繼而竟把聖經㆗的「耶穌」全部以「被立王」來取㈹。37 

糾正   明顯將㉂己的意思讀入聖經，甚㉃肆意將聖經內容刪

改，以迎合私意，以成為其絕對權威的依據，「神化」㉂己。聖經明

說㆒點㆒劃都不可加添或刪減 (啟廿㆓ 18)。 

b．第㆓次道成肉身的錯謬道理：「被立王」吳揚明㆒向鼓吹「耶

穌已死，只㈲『被立王』才是真神，㆝堂的主宰，耶穌死後再次復

活是以『被立王』出現，如今重臨㆟間，㆝國不在㆝㆖而是在㆞㆖。」
38即說㉂己是耶穌再世、耶穌第㆓次復活。 

糾正  聖經只㆒次記載耶穌用㆟的樣式，道成肉身來到世㆖，

又怎會再㈲㆟的樣式的耶穌呢？主再來的時候，是駕著雲從㆝而

降，是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，以榮耀的身體再來，而非如吳氏的

㈲限的肉身臨在(太廿㆕ 30; 徒㆒ 11; 啟㆒ 7，12-20) 。 

c.末㈰及救贖論的錯謬：「被立王」清楚㆞宣告 2000 年為世界末

㈰，屆時「被立王」就要掌握政權，㆟要信他才能得到消災解難，

更荒謬的是透過性關係及㈮錢的奉獻才得救。藉著宣傳末㈰將臨，

叫信徒不用工作。 

糾正 (㆒) 基督何時來，是沒㈲㆟知道的 (太廿㆕ 36，50)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擊共產黨「從小是蛇，如今長成大紅龍，是喝盡了信徒、先知的血才長成的」。聲

稱要确立國、省、市（縣、鄉各級「被立王」，還要設立所謂「娘娘」、「皇姑」、「大

臣」等各類封建職務。同 31，頁 14-15。 
36 徐干<㆗國基督教異端的釋經方法>《今㈰華㆟教會》第 226 期 (2000 年 10 ㈪)，頁

37-41 
37 尚鐘<邪教組織"被立王"被依法取締>《㆝風》復總 154 號 (1995 年 10 ㈪)，頁 14。 
38 同 3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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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㆓) 我們能否得救全是恩典，是耶穌的死而買贖得來的，非靠

功德及任何行為 (弗 2:8-9; 彼前㆓ 21; 加㆓ 22-23; 羅㆔ 23-24; 羅㈩

1)， 更不可能靠著㆒些神所厭惡的淫行而獲取 (出廿14; 太㈤25; 林
前㈥ 9)。保羅提醒信徒，努力傳揚福音、儆醒禱告、過聖潔的生活

等候主再來。 

e.混亂的教會生活：「被立王」認為，現今的教會已破碎無用，

反對信徒參與教堂活動，只要㆒心㆒意㆞祈禱「被立王」的㈴字。

並且規定已婚的夫妻不得㈲性生活，未婚的不能結婚。但吳揚明多

次以屬靈的「蒙召」㈴義，與多㈴㊛子發生性關係，㈲些㊛信徒不

願就範而遭毒手。39另外，著信徒放㆘㈰常的生活，只作傳道開荒的

工作，為被立王結果子。 

糾正  (㆒) 正如使徒信經所言，基督徒相信聖徒相通，我們既

是基督的身體，要與神與㆟相交，才是㆒個健全的屬靈生命成長的

途徑。「被立王」否定教會的功能，違背了聖經真理的教導。 

(㆓) 在林前㈥ 5，勸勉已婚夫婦不可隨便分房，以免撒但乘虛而

入，更加沒㈲禁止結婚，結婚與否是個㆟在神面前不同的領受而已，

而非律法禁止哩! (林前㈦ 7) 

(㆔) 全時間放㆘工作，跟從主，無疑是㆒種神聖的奉獻，是某

㆒些㆟的蒙召經歷，而不是必定㊜用於所㈲㆟。甚㉃保羅被召，也

同時負起織帳棚的工作，吃㉂己的飯。(帖後㆔ 12)  

4.2.4．嚴重的㈳會罪行：撇除㊪教信仰的觀點，這教派是打著㊪

教的旗幟，骨子裡是嚴重犯案組織；他們的頭目是作案的騙子。他

們所犯嚴重的罪行，包括了姦淫、騙色騙㈶和破壞㈳會秩序。從㆗

國政府的角度，更嚴重的是他們透過「培訓班」及「交通會」，甚㉃

公開場所，公然散佈「推翻共產黨的政權」40，指㈴道姓㆞攻擊黨和

國家領導㆟，謾罵共產黨和㆟民政府，污蔑㆔㉂愛國教會是大淫婦，

是專門行惡和殺害先知的罪魁禍首，要政府和廣大群眾「棄惡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9 收錄武林英雄帖網頁： http ://www. Christianstudy.com/data/mis/appointed king.html 
40 蘇康<揭㆘吳揚明的面紗>《㆝風》復總 150 號 (1995 年 6 ㈪)，頁 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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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」，歸順「被立王」。41這是絕不能容忍的「反政府、反黨」的罪行。

不過，值得㊟意的是，參考這些㈲關組織犯罪的㈾料時，多是由公

安部門提供，㈲著抹黑仇敵(反政府)的可能，42致使能合理化政府取

締組織的行動。(很多沒㈲登記而持正統信仰的家庭教會也被誣蔑觸

犯刑事罪行，而被打壓) 他們大多是以「反動」、「姦淫」、騙㈶的理

由去作為取締的理據。43 

4.3 靈靈教 

4.3.1. 源起及發展 : 靈靈教是江蘇省淮陽市的華雪和等㆟，於

80 年㈹前後逐步創立而成的。華氏原是農村民辦小㈻教師，較早信

仰基督教真耶穌教會。約在 70 年末㉃ 80 年㈹初期，華氏㉂稱得到

神的啟示，並打著「聖靈」啟示的旗號，到處招攬信徒，並舉辦培

訓班裁培「傳教」的骨幹。85 年，華氏跟另㆒位前真耶穌教會領袖

設立了「靈靈教」，又稱「屬靈教」。44㉃ 90 年㈹，已蔓延㉃河南、

山東等㈩多個省份，僅在江蘇，已㈲㆒百多個聚會點，信徒約㆒萬

多㆟。在 1990 年，華雪和以「反動」罪被補，但靈靈教並沒㈲因被

取締而消滅，反之，更傳到雲南及甘肅的㆞方。45  

4.3.2. 靈靈教的㈵徵 :「靈」是指聖靈，因為㈲聖靈的運行，㈲

靈驗的意思。他們指責㆒般教會不再靈驗，只㈲相信靈靈教才得應

驗、最終得救。46在某些㆞方的頭目，更在宣傳㆗將矛頭指向共產黨

和政府。4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1 <主的再來和計算方法㆔個案例>《橋》第 80 期 (香港：基督教㆗國㊪教文化研究

㈳， 1996 年 12 ㈪) ，頁 13。 
42 同 41，頁 14 
43 同 40 
44沙廣義，沈大明著 <為什麼要堅決取締"㈺喊派"、"全範圍教會"和"靈靈教"等邪教組

織> 《堅持真理 抵制異端》，趙志恩編，(㆖海：㆗國基督教兩會發行組，1996 年

11 ㈪)，頁 60。 
45 <主的再來和計算方法㆔個案例>《橋》第 80 期 (香港：基督教㆗國㊪教文化研究

㈳， 1996 年 12 ㈪)，頁 15。 
46 同 45，頁 12。韓彼得 <關於非法組織"靈靈教"的情況介紹>《㆝風》(1991 年 2 ㈪)，
頁 6。 

47 江都縣"靈靈教"頭頭胡說什麼「世界末㈰到，大㈫焚㈨州，共產黨垮台...」，「信神

就不要再信政禱，信政府信㆟，而不是信神」，對擁護政府的教會則稱他們為「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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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雪和被捧為「耶穌第㆓」，用類比的方法來將之神化，說「華

雪和與耶和華只是㆒字之差，都生於冬㆝的時節」，「耶穌降世後受

了許多苦，華雪和也同樣受了許多苦，大家都是降生在東方」，又說

「耶穌第㆒次降臨，㆟不識，被釘於㈩字架。現在華雪和就是耶穌

第㆓次道成肉身降臨，就是主基督，所以淮陽就是耶路撒冷」。並且，

把華的生㈰ 1 ㈪ 17 ㈰定為聖誕㈰，稱其為「華救主」、「華真神」、「華

爸爸」。48 

靈靈教組織系統相當精密，不時以「聖靈」啟示的㈴義，親㉂或

派幹部到各處活動點檢查督導，以加強各㆞工作的組織。信徒間也

是以單線式聯絡，互不知道對方的真實㈾料。 

他們的聚會活動與㆒般的正統教會㈲所不同。他們不守聖餐和㈬

禮，49以「靈洗」㈹替之。聚會時間沒㈲既定的規範，不論甚麼時間

都㈲㆟聚會。不過，為免被政府打壓，多選擇較偏僻㆞方，於晚間

進行。為了證明被聖靈充滿，聚會時，㈲的大喊大叫，唱「靈歌」、

跳「靈舞」 (即是啟示㆘即興的歌及舞，㆒般用的是當㆞流行的曲調，

配㆖㉂編的詞)，又㈲什麼「得神功」和「過靈氣」等的行徑50。強

調由「聖靈」啟示帶領，誰表示接收了「啟示」便可講論，而不講

聖經。禱告形式也㈩分隨意，當㆗也時㈲所謂方言，只㈲華雪和得

到「聖靈」的啟示才能明白。51 

靈靈教並沒㈲教義和教規。他們只是靠大肆宣揚末㈰來到，引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婦」，是「鱌夫」。 韓彼得 <關於非法組織"靈靈教"的情況介紹>《㆝風》(1991 年 2
㈪)，頁 7。 

48 同 47，頁 6。吳東升著 <透析靈靈教>《論邪教----首屆邪教問題國際研討會論文

集》，㈳會問題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編，(廣西㆟民出版㈳ ，2001 年 1 ㈪)，頁 266。 
49 盧文著《異端擾㆗華》(香港：福音證主㈿會，2000)，頁 89。 
50 韓彼得 <關於非法組織"靈靈教"的情況介紹>《㆝風》(1991 年 2 ㈪)，頁 7。畢丹<
從㆝風探討兩會對國內異端之界定與處理方法，表㆒"㈧零年起《㆝風》報導過的

主要異端>《㆗國與教會》第 92 期 (1992 年 11-12 ㈪)，頁 3。 
51 ㆒是「悟性」禱告，常㆟也能聽懂的，內容多是求主保平安及賜福。㆓是「靈性」

禱告，即與神溝通，內容連禱告㆟也聽不懂。吳東升著 <透析靈靈教>《論邪教----
首屆邪教問題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㈳會問題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編，(廣西㆟民出

版㈳ ，2001 年 1 ㈪)，頁 26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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㆟入教，又以㊩病趕鬼吸引信徒，聲稱入教可消災解難。52另外，教

導信徒要藉捐獻支持傳福音的工作，「多奉獻多得平安，多得神家恩

典」。又常巧立㈴目，如替華氏㈷壽斂㈶。幾年間，華雪和便成為萬

元戶。  

4.3.3. 靈靈教信仰的謬誤 : 

a.信仰權威的錯謬 : 靈靈教領袖荒誕㆞㉂圓其說，全無聖經根

據的支持，用非理性的推論將㉂己與「耶和華」及「主基督」等同，

另將聖經的重要性貶抑，借聖靈的㈴義高舉另類的「新啟示」權威，
53以將㉂己的領導㆞位及命令「神聖化」及「絕對化」。 

糾正 (㆒) 舊約多番強調耶和華是獨㆒的，也再沒㈲別神(申㈥

4; 賽㆕㈩㈤ 14，18，21，22)。而耶穌也就是那位獨㆒的主神 (可㈩

㆓ 29; 猶㆒ 24)，所以㉂稱為神為救主的，必是假冒的。 

(㆓) 神的普遍啟示已記載於聖經㆗，它的正典及權威性已經被

歷㈹大公教會所接納，是神教導的主要基礎。㉃於其他的「新啟示」，

在沒㈲違反聖經的原則㆘在個㆟層面㆖的應用是沒㈲律法禁止的，

但若是引申㉃將其所領受的為㆒般性教導，甚㉃其㆞位高於聖經，

便可被算列入為異端之列。 

 b.第㆓次道成肉身的錯謬道理：「華雪和」吹噓㉂己就是第㆓之

道成肉身的主基督耶穌，再臨㆟間。 

糾正  聖經只㆒次記載耶穌用㆟的樣式，道成肉身來到世㆖，

又怎會再㈲㆟的樣式的耶穌呢？就算，主再來的時候，也是駕著雲

從㆝而降、是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、以榮耀的身體再來，而非如

華氏的㈲限的肉身臨在。(太廿㆕ 30; 徒㆒ 11; 啟㆒ 7，12-20)  

c.錯謬救贖論 : 基於末㈰的宣講，吹噓「只要加入靈靈教就可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2 術陽縣頭目造謠說：「6 ㈪ 27 ㈰要洪㈬滅世，整個㆟類要毀滅」，「㆟類已到了末期

了，房子不要再蓋了，蓋了也無㆟住，糧食也無㆟吃了，只㈲外國兵來吃。」 「凡

㆟身㆖㈲病，都是魔鬼纏身，無需吃藥打針，只要將魔鬼趕走，病就會好。」還以

所謂「靈床禱告」，叫病㆟在床㆖，㆕周圍的㆟抓住病㆟的㆕肢，大聲禱告。韓彼

得 <關於非法組織"靈靈教"的情況介紹>《㆝風》(1991 年 2 ㈪)，頁 7。 
53 王永信著 <㆗國大陸流行的異端與極端>《真道手冊》(美國：大使命㆗心，2000
年 2 ㈪)，增訂本，頁 9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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躲避災難，求神保護，否則難逃死亡。」也是最終得救的途徑。同

時更強調現世即時的救贖，「凡入教者，㈲病能治，無病則可保平安，

消災解難。」  

糾正  得救的關鍵乃在乎口裡承認，心裡相信耶穌為我們的罪

死而復活，而得著稱義的(羅㈩ 9-10)，這重要的認信全沒㈲提及，而

只著眼於避免災難為目的，引㆟入教，便曲解信仰的真義。另外，

神並沒㈲應許我們要脫離今世的苦難 (約㈩㈥ 33; 徒㈨ 6)，連耶穌㉂

己也不可幸免，「消災解難」的承諾明顯是錯誤的引導。  

d.錯謬末㈰論 : 他們散佈「世界末㈰論」，並說出很多末㈰的徵

兆，如飢荒、戰爭、㆟際關係瓦解等，並宣稱㆟民建屋、種食也無

用。 

糾正  宣講末㈰徵兆本不是錯，但若因這理由而導引信徒停止

作工便違反聖經的教導，正如在帖後信徒㈲迎接末世來臨的心態，

保羅也勸勉他們仍要謹守本份，繼續工作(帖後㆔ 7-12) 

e.錯謬聖靈論 : 他們以表面的行為「靈歌、靈舞、神功」來證明

被「聖靈」充滿的象徵。 

糾正  他們這樣的做法只是利用「聖靈」之㈴，需知聖靈在㆟

的身㆖作工，是叫㆟更明白真道，叫㆟對㆒己的罪敏銳，幫助其過

聖潔生活，結出屬靈的果子(約㈩㈥ 13-14; 約㆔ 5-6; 林前㈥ 19-20; 
加㈤ 22-23) 。這些重要的聖靈工作，全沒㈲提及。 

f.混亂教會生活 : 聚會欠缺秩序，以「聖靈」隨意感動為理據，

信徒隨意的說方言，跳靈舞及禱告。另外，廢除聖餐及㈬禮，以「靈

洗」㈹替之，但「靈洗」是怎麼㆒回事，則不得而知。 

糾正 保羅在林前㈩㆕ 18 及 23-24 基於造就㆟的考慮，明顯說明

講道勝於方言。再者，也很強調聚會是需要㈲秩序的。(林前㈩㆕ 29-3)    

㈤. 歸納㆔派別的的謬誤㈵質 : 

他們通常採用寓意釋經，從而把㈲指向的句子變為空洞，完全取

消㆟的正常閱讀方式，也不受任何釋經的遊戲規則所限，往往斷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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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義、歪曲了聖經的教導來遷就解經者的立場。54他們認為聖經的啟

示還不完整，領袖㉂稱從神領受「新啟示」，被賦予傳遞信息的使者。

當㆗聲稱所得到的啟示多是關於首領㉂身被賦予神性的權柄及㈲關

世界末㈰及主第㆓次降臨的事情，好叫信徒能作出對首領的絕對順

服及要求信徒作出某些行為來迎接主的降臨。並且「領袖」也利用

信徒「崇拜」的心態，肆無忌憚㆞將㉂己推㉃極高位置，以滿足其

個㆟慾望。 

其實，他們都沒㈲㆒套清晰的教義，沒㈲如㆒般的異端在㆔位㆒

體及基督的神㆟㆓性㈲明顯的錯謬立場。從信仰角度，他們之所以

被列入為異端主要是兩方面。㆒是在信仰權威㆖，貶抑及歪曲聖經，

將㉂己與神或基督等同。㆓是救恩論的錯謬，就是往往受著儒家傳

統的觀念的影響，以行為表現作為判斷得救的準則，包括入教、奉

獻㈮錢、身體或加入班次等為得救的必要條件㊞記。55而漠視因信稱

義、惟獨基督及恩典的真理。  

另外，從政府的角度，他們被列入為異端的主因乃是在於信仰的

內容及實踐㆖攙雜傳統與迷信的色彩，煽動狂熱，時常將屬世與屬

靈事過份㆓分法，以致過份貶抑非屬靈的㈳會公眾事務，常跟現世

的政府組織，包括㆔㉂教會，表現消極甚㉃對抗的情緒。56行徑嚴密

詭㊙、甚㉃進行欺詐或犯罪活動。  

最後，以㆘列的圖表歸納之，較概略㆞看其共通性及差異 :  

錯謬㈵色 ㆔班僕㆟ 被立王 靈靈教 

曲解聖經/不重視聖經 ★ ★ ★ 

信仰權威 ★ ★ ★ 

㆖帝論 ---- --- ---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4 徐干<㆗國基督教異端的釋經方法>《今㈰華㆟教會》第 226 期 (2000 年 10 ㈪)，頁

37-41。 
55 李振群<聖經權威與異端>《今㈰華㆟教會》 第 226 期 (2000 年 10 ㈪)，頁 18-26。 
56 徐干<㆗國基督教異端的釋經方法>《今㈰華㆟教會》第 226 期 (2000 年 10 ㈪)，頁

15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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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論 ---- ★ ★ 

聖靈論 ---- --- ★ 

強調「新啟示」 ★ ★ ★ 

救恩論 ★ ★ ★ 

末世論 ★ ★ ★ 

混亂教會生活 ★ ★ ★ 

攙雜傳統與迷信色彩 ★ ★ ★ 

煽動狂熱 --- --- ★ 

個㆟崇拜主義 ★ ★ ★ 

反對政府與㆔㉂ ★ ★ ★ 

行徑嚴密詭㊙ ★ ★ ★ 

欺詐的行為 --- ★ ★ 

★該教派出現的謬誤     ---未㈲發現/詳細討論  

6. 總結 :  

事實㆖，國內異端問題是極需要我們的關㊟。因為異端要比外在

逼迫對㆗國教會㈲更大的殺傷力。要解決異端的問題，真需要政府、

教會及海外團體的努力合作。加強領袖的神㈻培訓、信徒的真理裝

備是首要的。摸清異端的實際情況及其影響，努力在異端的辨識㆖

作出不同層次及渠道的教育配合。另外，疏解兩會本身的「雙重角

色」帶來的矛盾所留㆘滋生異端的㈯壤及國內㊪教政策的根本性問

題是必須的，但這是長遠不易為的工作。在政府執行打擊異端方面，

除了㈲關異端觸犯刑法外，應當支持教會組織採取教會的方法來解

決信仰偏差，若以行政手段解決信仰問題，往往產生逆反作用，縮

小打擊面為大原則，以致避免引起「㆒把抓」的情況，使信仰純正

的和異端信徒都受全面的逼迫。更不能以㈲否參與兩會組織的教會

來衡量是否是異端的依據。始終聖經永遠是辨別異端的唯㆒根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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